附件1
　　贵安新区汽车产业人才培养引进实施办法(试行)相关认定条件及办理流程
　　对《贵安新区汽车产业人才培养引进实施办法(试行)》中关于汽车企业认定、人才认定及工作推进，参照本条件及流程执行。
　　一、汽车企业认定所需材料。申请认定的企业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及原件(备查)、最近一期企业报税材料、企业简介加盖公章，同时完成《贵安新区汽车产业企业认定申请表》(附表一)的填写。
　　二、人才认定所需材料。用人单位需提交拟认定人才的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、职称证、劳动合同或聘任书、社保缴纳证明、个人主要业绩中各种获奖证书/荣誉证书等、工资待遇或缴纳个税相关证明的复印件及原件(备查)，同时完成《汽车人才认定申请表》(附表二)的填写。
　　三、在按本办法第三条对人才进行认定，如实际操作中界定模糊、认定困难时，可要求企业提供该人才的薪酬及税收证明。税前年薪大于等于25万元对应A、B类人才，大于等于10万对应C类人才。原则上，D类人才年薪应不低于4万元。
　　四、企业和人才认定流程。企业和人才认定由用人单位提出，报贵安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、贵安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公示、审批。除以上需提交的资料外，如有需要，可安排对拟认定人才进行面试或面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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